
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1989 年 9 月 12 日，国务院 

 

前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的通知》精神，为加强农业发展基金的管

理，充分发挥资金效益，促进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金的来源 

第一条 农业发展基金包括以下六项： 

（一）耕地占用税收入； 

（二）从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中提出 10％（即提高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收比例，拿出一

个百分点）的资金； 

（三）乡镇企业税收（包括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和工商所得税），比上年实际增加部分中的

大部分； 

（四）农林水特产税的大部分； 

（五）向农村个体工商户及农村私营企业征收的税额，比上年增加部分中的主要部分； 

（六）各地确定从粮食等农产品经营环节中提取的农业技术改进费和纳入基金管理的其他资金。 

以上三至六项资金用作农业发展基金的比例，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 

 

二、基金的分配 

第二条 农业发展基金的分配。中央财政集中的农业发展基金，由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

小组掌握分配。地方财政筹集的农业发展基金，凡已建立农业开发领导小组的，由领导小组掌握

分配，作为国家安排的农业发展基金的配套资金；未建立领导小组的，由财政部门商有关部门统

筹安排，报同级政府审定。 

第三条 量入为出安排项目，按项目分配资金。安排项目时，要根据资金供应的可能性，不能留有

缺口；具体项目的安排，必须同时落实投资额及其来源。 

 

三、基金的使用原则和使用范围 

第四条 农业发展基金的使用原则：以增加粮、棉、油产量，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为主要目标；以改

造中低产田，开垦宜农荒地，推广农、林、水科技成果为主要内容；因地制宜，综合开发；择优



投入，集中使用；开发一片，成效一片；民办公助，无偿支援和有偿扶持相结合。对开发项目，

仅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非经营性项目，原则上实行无偿支援；对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生产经

营性项目，原则上实行有偿扶持，定期收回；对于既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又有直接经济效益

的项目，视其经济收入高低，确定有偿和无偿基金投放的比例。收回的资金，仍作为农业发展基

金周转使用。 

第五条 农业发展基金的使用。国家重点开发地区，限于经批准的开发区内改造中低产田、开垦宜

农荒地的下列生产建设支出： 

（一）为开垦宜农荒地、改造中低产田购买农机、油料等补助费； 

（二）农田水利建设（包括打井、修建小型水库、排灌站等）和水土保持工程补助费，已建成大

中型水库、灌区、涝区等水利骨干工程的渠系配套工程补助费，经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

导小组批准的省际边界排灌水利工程补助费； 

（三）建设农田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适当安排速生丰产林和薪炭林的种子、苗木

和苗圃生产设施补助费； 

（四）推广农、林、水新科技成果的技术培训、试验、示范区的补助费； 

（五）培育优良品种必需的生产设施建设、良种试验、示范补助费； 

（六）改良草场的机械作业和种子补助费； 

（七）县以下（不包括县）农、林、水技术服务站必需购置的仪器设备补助费； 

（八）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农业开发的贴息补助； 

（九）地方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必需的业务活动费，由省领导小组按不超过地方配套资金数额

1％的比例统一提取，统筹安排使用； 

（十）经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批准的其他支出。 

第六条 下列各项支出不得在农业发展基金中列支： 

（一）新建大中型水库和大江大河防洪工程设资，以解决城市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为主的水利工

程建设投资； 

（二）农口各系统新建场、站、所、“中心”的投资； 

（三）修建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支出； 

（四）任何单位的机构、人员经费； 

（五）企业和公司的流动资金（包括储备资金）、股金和亏损补贴； 

（六）支农工业的投资； 

（七）各种价格补贴； 

（八）农副产品深加工投资； 



（九）应由正常的基本建设投资、事业费和其他经费安排的支出； 

（十）弥补财政赤字。 

 

四、基金的管理 

第七条 农业发展基金中的预算内资金，由各级财政纳入预算，作为专项资金管理，列收列支，先

收后支，并按财政部门的规定，编报年度预算和决算，在国家预算支出科目“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支出”款中反映。国家无偿支援地方的资金列入地方财政决算；国家无偿支援或有偿扶持国务院

有关部门及有偿扶持地方的资金列入中央财政决算。农业发展基金年终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

用。 

国家重点开发地区各级领导小组，除按财政部门的规定编报预算、决算和执行情况外，还要按上

级领导小组要求，报送开发建设的年度计划、年中执行情况、年终决算和总结。 

第八条 国家有偿扶持的资金（国家对省按 50％的比例回收），由省级财政统供统还。还款期限，

国家对省除已签订协议者外，今后原则上从供款之年起，第七年开始还款，每年还 20％，第十一

年还清。到期不还款的，从财政应拨地方的预算资金中扣还，一般也不再考虑上新的开发项目。

有偿扶持资金一律不收利息和手续费。 

各级领导小组要支持财政部门加强对农业发展基金的预算管理和财务监督，严格办理有偿资金的

借款手续，到期回收。有偿资金的回收比例，省、地（市）不要加码，县级可适当提高，但不得

超过 10％。对项目承包单位的回收期，应根据各地项目见效快慢实事求是地确定。农业开发性项

目一般应在借款 3 年以后开始回收，收回的有偿扶持资金，按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仍用于农业

开发。 

第九条 农业发展基金按项目管理，按耕地占用税和预算调节基金征收入库进度、项目完成进度和

地方配套资金（原则上按 1：1 比例）落实情况拨款，按开发效益考核资金使用效果的办法管理。 

按项目定资金数额。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对省、自治区、直辖市，按批准的设计

任务书的项目确定支持的资金数额。项目按计划进度完成的，按计划拨款；未完成的，相应扣发

资金。 

国家重点开发地区耕地占用税和预算调节基金征收进度和上交中央财政情况好、配套资金落实

的，按计划拨款，反之，相应扣减拨款。 

资金的使用效果，按新增生产能力或增加的农产品数量以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情况进行考

核。效益好的，可优先考虑上新的开发项目；由于主观原因造成效益差的，追究责任，一般不再

上新的开发项目。 

第十条 在项目执行中，各级政府或领导小组，要经常组织有关部门对基金使用情况进行重点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有挪用基金的，谁批准谁负责追回，追不回的，相应扣减拨款，并根

据情况，追究责任，严肃处理。项目完成后，要组织有关部门验收。 

 

五、附 则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办法的基本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

则，并报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

善。 

第十三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国家土地开

发建设基金回收管理试行办法》同时废止。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按本办法执行。 


